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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廠址評選修正說明(11/13)

(五)評估項目及權重調整
評估項目(原先) 權重

法令
限制

無限制開發 50

限制開發，變更後仍可開發 30

禁止開發 0

設置
面積

>5公頃 5

3~5公頃 3

高差<5 m 5

高差>5 m 0

聯外
交通

有道路通達，寬度>5 m 10

有道路通達，寬度<5 m 5

無道路通達 0

不經鄉鎮市區主要街道 10

須經敏感場所或接近市區 5

須經鄉鎮市區主要街道 0

環境
敏感
點

500公尺內無社區/醫院或學校 10

300~500公尺內無社區/醫院或學校 5

300公尺內有社區/醫院或學校 0

土地
權屬

公有土地，可申請撥用取得 10

私人土地，需協議價購 5

土地取得困難 0

評估項目(修正) 權重

法令
限制

無限制開發 10

每一項限制開發行為扣五分 5

禁止開發(河川區 / 斷層帶 / 山坡地>30%) 0

面積
及
地形
高差

可開發
面積

>3公頃(足供全區設施配置利用) 2

2~3公頃(僅供焚化廠房配置利用) 1

<2公頃 0

地形
高差

高差<5 m，開發難度較低 2

高差>5 m，開發難度較高 1

聯外
交通

路寬>5 m或長度<2 km，拓寬工程難度低 3

路寬<5 m或長度>2km，拓寬工程難度高 2

無道路通達，需新闢道路 0

行車不經環境敏感點及市區街道 2

行車須經敏感點或接近市區 1

行車須經敏感點及接近市區 0

環境
敏感
區位

環境
敏感點

1,000公尺內無社區/醫院/學校或墳墓/農

地/文化資產
10

500~1,000公尺內有社區/醫院/學校或墳

墓/農地/文化資產
3

500公尺內有社區/醫院/學校或墳墓/農地/

文化資產
0

土地
權屬

公有土地，可申請撥用取得 5

私人土地，需協議價購 3

土地取得困難 0

評估項目(新增) 權重

(續)

環
境
敏
感
區
位

地質

非位於地質敏感區 5
位於地質敏感區 0
非位於地下水補注敏感區 5
位於地下水補注敏感區 0
非位於山坡地範圍 5
位於山坡地範圍 0
1,000公尺內無斷層 10
1,000公尺內有斷層 0

500公尺內有斷層 0

水文
距離自來水取水口>2公里 10
距離自來水取水口<2公里 0

生態

非保育類動物或受脅物種分布
範圍

10

位於保育類動物或受脅物種分
布範圍

0

非位於石虎棲地 10
位於石虎潛在棲地 3
位於石虎重要棲地 0

大
氣
擴
散
條
件

地形
靜風
比例

靜風<10%，地形擴散性佳 10
靜風<10%，地形擴散性較差 5
靜風>10%，地形擴散性較差 0

風速
風向

平均風向下風處皆無敏感點 5

部分期間平均風向下風處具
環境敏感點

0


